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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对公司及控股公司最近连续十二

个月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第7.4.2条规定，公司发生的诉

讼、仲裁事项应当采取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的原则，经累计计算已达到披露标准。 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公司连续12个月内（2024年10月至2025年9月期间，不包括单

独公告的其他重大诉讼案件） 累计涉案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10,205,401.51元， 占公司

2024年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1.72%。 其中，公司及控股公司作为起诉方涉及的诉讼、仲

裁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6,417,622.68元， 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7.37%；公

司及控股公司作为被起诉方涉及的诉讼、 仲裁案件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3,787,778.83元，

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4.35%。 具体情况详见文后附件《累计诉讼、仲裁案

件情况统计表》。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的可能影响

公司涉诉案件为日常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买卖合同纠纷、服务合同纠纷、租赁合同纠纷、

承揽合同纠纷、债权人代位权纠纷等，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出具裁决结果，其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

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受理（应诉）通知书、民事调解书、民事判决书或传票等案件相关文

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30日

附件:《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号 原告 被告 案件由来 争议金额（元） 进展情况

1

南平同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宁波景瑞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45,937.11 已结案

2

南平同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东莞市智川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247,669.88 已结案

3 东莞市同钛微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多来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承揽合同纠纷 666,409.74

已开庭，待判

决。

4

赣州同洲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深圳市庄野实业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3,587,730.10 已结案

5

南平同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深圳市铭浩兴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5,768.84 已结案

6

南平同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深圳市永达佳电子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384,067.76 已结案

7

赣州同洲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东莞市辰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林杰宛

买卖合同纠纷 500,313.25 已立案

8

南平同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深圳市中锂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31,965.51 已结案

9

南平同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深圳市思商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50,650.85 已结案

10

南平同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深圳市锂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77,059.64 已立案

11

深圳同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江西粤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710,050.00 已立案

12

唐山亨坤新能源材料有限公

司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南平同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365,789.70 已结案

13

宿迁市宿城区王师傅电器维

修部（个体经营）

深圳同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服务合同纠纷 68,792.03 已结案

14 南平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南平同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合同纠纷 324,000.00 已结案

15

深圳市鸿聚源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东莞市同钛微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02,074.37 已结案

16 广州番中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江西成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860,800.00 已结案

17 侯礼红 赣州同洲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47,230.00 已结案

18 宁远万氟科技有限公司 赣州同洲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60,000.00 已结案

19

赣州弘泰塑胶包装制品有限

公司

赣州同洲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76,786.00 已结案

20 深圳市友联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同钛微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550.00 已结案

21

广东省华杉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赣州同洲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92,439.00 已结案

22 赣县区芳福装饰材料店 赣州同洲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35,829.06 已结案

23

江西德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吉安分公司

赣州同洲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服务合同纠纷 29,887.07 已结案

24

江西亿晟通稀碳新材料有限

公司

赣州同洲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第三人：江西江鼎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债权人代位权纠

纷

1,622,601.60 已立案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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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A08

Disclosure

特别提示

道生天合材料科技（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主板上

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5〕1713号）。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

券” 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

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

份数量为 13,188.00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为3,956.4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30.00%，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

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

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079.4310 万股， 约占发行数

量的 15.77%，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

差额1,876.9690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

数量为 8,339.1190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 75.07%； 网上发行数量为 2,769.4500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24.93%。 最

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11,108.5690 万股，网上及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5.98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5 年 9 月

29 日（T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道生

天合” A 股 2,769.45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5 年

10 月 9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2025 年 10 月 9 日（T+2

日）披露的《道生天合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 ）， 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5.98 元 / 股与获配

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资金应当于 2025 年 10

月 9 日（T+2 日）16:00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

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

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

户在 2025 年 10 月 9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

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

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

认购的股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

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

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

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

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

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

认购资金。 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未参

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的，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

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 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

为 13,135,673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70,892,769,000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 .01620578% 。 配号总数为

341,785,538 个 ， 号 码 范 围 为 100,000,000,

000-100,341,785,53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道生天合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

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6,170.64 倍， 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

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

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40.0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

整数倍，即 4,443.4500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895.6690 万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35.07%； 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 7,212.9000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

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64.93%。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

中签率为 0.04220717%。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2025 年 9 月 30 日

（T+1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

券大厦北塔 707 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

于 2025 年 10 月 9 日（T+2 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

com.cn）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道生天合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9

月

30

日

道生天合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1198 证券简称：东兴证券 公告编号：2025-051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76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0/14 － 2025/10/15 2025/10/15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6月24日的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25年8月2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

2025年半年度

（二）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232,445,52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07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45,665,859.52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0/14 － 2025/10/15 2025/10/15

四、分配实施办法

（一）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二）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三）扣税说明

1、对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

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0.076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本公司暂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0.076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缴纳。

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

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

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由公司按10%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红利0.0684元人民币。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属于《企业所得税法》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机构投资者及法人

股东，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现金红利所得税，其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为

0.076元。

4、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

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

资上交所上市A股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结算）

不具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投资者的身份及持股时间等明细数据的条

件之前，暂不执行按持股时间实行差别化征税政策，由上市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

税，并向其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

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公司统一按股息红利所得的10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依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0.0684元。对于香港投资

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

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

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

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66555171

特此公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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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之间转移产能指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转移产能指标的概述

陕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龙门煤化工” ）为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

拥有48万吨/年尿素产能指标。 根据市场情况，基于新疆市场农业生产对尿素的需求、下游复合肥厂商需求及原料煤供应

情况，公司决定整合内部生产资源，将龙门煤化工48万吨/年尿素产能指标转移至全资子公司新疆黑猫煤化工有限公司

（简称“新疆黑猫煤化工” ）。

二、转移产能指标后续安排

新疆黑猫煤化工有关尿素项目尚处于前期论证阶段，待后续可行性研究报告及相关前置审批手续完成后，将配合政

府规划和公司发展需要进行建设。

三、转移产能指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产能指标转移属于公司内部资源优化整合，符合公司整体战略部署，对公司的运营及盈利能力不会产生不利影

响。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601015 证券简称：陕西黑猫 公告编号：2025-041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29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设职工董事1名，由公司职工通

过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5年9月29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刘芬燕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自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刘芬燕女士由原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职工董事调整为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董事，董事会构成人员不变。

刘芬燕女士当选公司职工董事后，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附件：

刘芬燕女士简历

刘芬燕，女，1970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2009年12月至今任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2年

12月至今任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2年7月至今任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4年2月至今任

海南黑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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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陕西省韩城市盘河路黄河矿业大楼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0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91,015,04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207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李斌出席，总经理张林兴、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刘芬燕、副总经理王艾荣、副总经理段老虎、副总经理

孙鹏均出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9,331,418 99.8695 1,090,676 0.0844 592,953 0.0461

同意公司根据最新法律法规要求取消监事会以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7,809,161 99.7516 2,748,433 0.2128 457,453 0.0356

同意公司经修订的部分治理制度。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本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律师：许春玲、武琳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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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拟向控股股东陕西黄河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黄河矿

业” ）累计借款不超过200,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在该额度内，公司可根据实际资金需

求分批分次借款或偿还，循环滚动使用，借款利率水平不高于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且公司无需提供担保。

●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18条第（二）项的规定，本事项可免于按照关联

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概述

为了满足公司短期资金需求，公司拟向黄河矿业借款累计不超过200,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

12月31日，在该额度内，公司可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分批分次借款或偿还，循环滚动使用，借款利率水平不高于同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且公司无需提供担保。

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6.3.18条第（二）项的规定，关联人向上市公司提供资金，利率水平不高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且上市公司无

需提供担保，本项交易可以免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审议和披露。

2025年9月2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申请借款的议案》，同意公司向

黄河矿业借款不超过200,000万元。

本次向黄河矿业申请借款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上半年向黄河矿业多笔次短期借款，单次借款时长未超过18日，累计金额63,000万元，且未提供担保，

公司根据实际贷款天数按照不高于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年利率支付的利息合计为85.70万元， 目前借款本息已全部

偿还；借款本息合计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

二、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陕西黄河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1997年3月21日

注册地址：陕西省韩城市新城区金塔路与盘河路什字东南角

法定代表人：范小艺

注册资本：18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煤炭及制品销售；矿山机械销售；固体废物治理；初级农产品收购；贸易经纪；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关联关系说明：黄河矿业系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922,028,420股，占公司总股本2,042,497,639股的比例为

45.14%。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黄河矿业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为：总资产935,946.76万元，总负债441,639.80万元，净资

产494,306.96万元，营业收入107,549.70万元，净利润5,760.70万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黄河矿业主要财务数据（未审计）为：总资产971,399.79万元，总负债479,341.31万元，净资产

492,058.48万元，营业收入26,071.61万元，净利润-2,245.10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控股股东黄河矿业借款，主要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且借款利率不高于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无需担保，

体现了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支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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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8月29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25

年9月16日召开的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相应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45）。

近日，公司已完成经营范围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本次变更仅涉及经营范围变更，其他事项不变，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

如下：

名称：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00218641X

注册资本：286007.9874万元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1999年3月18日

法定代表人：于英涛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紫光大楼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电子产品销售；电子元

器件零售；电子元器件批发；通信设备销售；通信设备制造；广播影视设备销售；玩具销售；仪器仪表销

售；文具用品零售；文具用品批发；办公设备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文化、办公用设备制造；计算机系统服

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数据处理服务；软件开发；软件销售；软件外包服务；企业管理；以自有资金

从事投资活动；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专业设计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

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000908� � � �证券简称：ST景峰 �公告编号：2025-071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接到股东叶湘武先生的通知，获悉其所持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情况，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数（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叶湘武 是 10,000,000 8.91 1.14

2022年11月

15日

2025年9月26

日

深圳市万国荟

企业服务管理

有限公司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叶湘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

本次解除质押

前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解除质

押后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

叶湘武 112,252,286 12.76 92,480,000 82,480,000 73.48 9.38 20,189,242 24.48 19,772,286 66.41

叶湘伦 2,127,724 0.24 0 0 0 0 0 0.00 0 0.00

毕元 304,300 0.03 0 0 0 0 0 0.00 0 0.00

合计 114,684,310 13.04 92,480,000 82,480,000 71.92 9.38 20,189,242 24.48 19,772,286 61.40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叶湘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占其持股总数的比例为71.92%。叶

湘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方式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叶湘武

先生剩余的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产

生影响，不涉及对公司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情况。

上述质押变动行为不会改变控股股东地位，上述股东未来股权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公司将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002060 证券简称：广东建工 �公告编号：临2025-054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9日14:50；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流花路85号建工大楼11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总经理谢彦辉先生；公司董事长张育民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公

司尚未选举新任副董事长，由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总经理谢彦辉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39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832,134,87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435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2,811,304,7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8804％，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264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9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0,830,13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5548％，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5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现场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现场会议。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

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2,830,693,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1％；

反对92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6％；弃权516,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6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2.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属于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二）关于修改《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2,816,230,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84％；

反对15,346,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19％；弃权558,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8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

2.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属于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关于修改《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2,830,670,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3％；

反对93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弃权526,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8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2.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属于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四）关于修改《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2,830,650,2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6％；

反对9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弃权550,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8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

2.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属于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学琛、李博。

（三）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